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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： 103 年 9 月 25 日下午 12 時 50 分  

地點：健保署中區業務組 10 樓第 1 會議室  

出席人員：（依據姓氏筆劃順序排續）  

中執會中區分會  

李委員豐裕、林委員宏任、林委員淑鑾、邱委員

國華、柯委員富揚、洪委員國智、胡委員雲瑜、

唐委員明增、唐委員寶華、陳執行長憲法、陳委

員博淵、陳委員文枝、陳委員鋕松、陳委員雅吟、

陳委員瑩陵、莊委員鶴麟、、張委員繼憲、張副

執行長瑞麟、彭委員德桂、黃委員坤山、黃委員

東德、黃委員錫修、詹委員富期、鄒委員念孙、

趙委員佳信、蔡委員淑貞、蔡委員全德、蔡委員

真真 

健保署中區業務組  

陳專門委員墩仁、楊科長育英、程視察千花、洪

文琦、張玉貞、張維娟 

列席人員：彭莘喬  

請假人員：吳委員振隆、林委員永農、陳委員立德、陳委員

建仲、陳委員必誠、張委員順發、張委員東廸、

黃委員國全、廖委員振賢 

 

主   席：方組長志琳、呂主任委員祐吉 

    紀   錄：張玉貞 

壹、  宣布開會  

貳、  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參、  報告事項：  

 

健保署中區業務組與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中區分會 

103 年第 3 次聯席會議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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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健保署中區業務組業務報告 

(一) 本轄區中醫門診總額執行概況（詳會議資料）

內容摘要與決定： 

1. 總額執行概況 

(1) 本轄區 103 年第 2 季中醫師數較去年同期增

加 52名，在各分區中排名第 2。轄區縣市中，

以大台中增加 26名醫師為最多。 

(2) 103年第2季醫療費用點數較去年成長1.9%，

在各分區中排名第 5。醫療費用成長主要因

素為病人數增加所致，成長率為 1.0%。  

2. 中醫點值 

103 年第 1 季帄均點值為 0.9222，較去年同期

成長 4.2%；浮動點值為 0.8838，較去年同期成

長 6.6%。 

3. 針灸、傷科申報量變化  

本轄區 103 年第 2 季針灸、傷科及脫臼整復案

件較去年同期成長 4.2%。針灸、傷科及脫臼整

復處置共計 151.5 萬人次，成長 4.2%，其中傷

科及脫臼整復處置成長-4.8%，針灸處置成長

7.5%。 

4. 中醫列管院所及醫師監控作業 

(1) 為評估輔導或處分後之院所及醫師醫療行為

改善情形，本組依實地審查院所、約談輔導

院所、近 5 年停約處分院所、70歲以上中醫

師(產能>=30 萬/月)等篩選條件，持續院所

及醫師監控作業，定期就其醫療服務量變化

進行監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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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列管院所及醫師，業經監測評估仍屬異常醫

療行為，將與分會共同討論後續處理方策，

必要時移查核辦理。 

5. 中醫檢驗(查)申報情形 

(1) 依據「醫療機構設置標準」第 6 條規定，中

醫學系(含學士後中醫學系)畢業之開(執)業

中醫師，不得開具心電圖檢查單、X 光會檢

單，並自 103 年 1 月 1 日(費用年月)起，本

保險不予給付。 

(2) 經統計，本轄區 103 年上半年中醫院所不符

資格醫師申報心電圖及 X 光檢查費用情形，

心電圖檢查皆符合申請資格，X 光檢查有 11

家院所，32位不符資格之醫師申請，申報點

數共計 195,558點。 

(3) 本組將予核減費用，請 貴分會轉知所屬會員

申報心電圖及 X光檢查費用之相關規定。 

二、 中執會中區分會工作報告（請詳會議資料）。 

三、 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 24條第 2 項規定，保險對

象持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調劑者，如預定出國、返回離

島地區、為遠洋漁船船員出海作業、國際航線船舶船

員出海服務或罕見疾病病人，得於領藥時出具切結文

件，一次領取該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之總給藥量。 

經本署分析特約院所 102 年全年申報前揭資料，仍有

部分院所於「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門診醫療服務點數及

醫令清單」之特定治療項目代號欄位，未註記調劑類

型，為期申報資料之完整性，請 貴分會轉知所屬會員

於申報醫療費用時，確實配合填報各該「特定治療項

目代碼」，如下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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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定治療

項目代碼 
說明 

CC 
中醫-持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領藥，預定出國，提供切

結文件，一次領取 2個月或 3個月用藥量案件。 

CD 
中醫-持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領藥，返回離島地區，提

供切結文件，一次領取 2個月或 3個月用藥量案件。 

CE 

中醫-持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領藥，已出海為遠洋漁船

作業船員，提供切結文件，一次領取 2個月或 3個

月用藥量案件。 

CF 

中醫-持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領藥，已出海為國際航線

船舶作業船員，提供切結文件，一次領取 2 個月或

3個月用藥量案件。 

CG 
中醫-持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領藥，罕見疾病病人，提

供切結文件，一次領取 2個月或 3個月用藥量案件。 

四、 本署於 103 年 7 月起診所及藥局納入實施「全民健康

保險醫療費用總額其他預算項目－鼓勵醫療院所即時

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」適用對象，支付方式，依門

診病人健保雲端藥歷系統查詢率、特定醫療資訊查詢

關懷名單網頁開啟率、門診抽審案件數位審查、健保

卡登錄處方及上傳作業正確率等四項指標支付。各項

指標支付權重為 50%，由保險人依指標達成項目最高二

項計算，支付權重最高為 100%，按季結算應支付之權

重金額後，按年支付。 

截至 103 年 9 月 24 日中區申辦家數共 44 家，醫學中

心 4 家、區域醫院 10 家、地區醫院 20 家、診所 8家、

藥局 2家，其中中醫診所僅 2家申辦，請 貴分會協助

宣導，鼓勵會員申請本方案。 

五、 重申替代役役男服役期間持有役男身分證至特約院所

就醫，免部分負擔規定： 

(一) 自 102 年 1月 1日（費用年月）起，服役期間持

有役男身分證之替代役役男(含一般替代役役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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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第一階段、第二階段研發替代役役男)至特約

院所就醫，可免除全民健保自行負擔之門診（含

急診）及住院醫療費用，部分負擔代號請填「906」。

請 貴分會轉知會員。 

(二) 一般替代役役男身分證有效期限以註記之限用

日期為準；研發替代役役男身分證有效期限以註

記之醫療費用補助期限為準。核對役男身分證時，

請特別注意予以區分，如下圖。 

(三) 相關資訊，已置於本署網站/醫事機構/醫療費用

支付/醫療費用申報規定/行政協助業務相關規

定/替代役專區供查詢。 

一般替代役役男身分證樣式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研發替代役役男身分證樣式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六、 「健保卡讀卡機控制軟體」 3.3 版改版更新，自

ICD-10-CM/PCS實施之日起生效。相關資訊已置於本署

網站「主題專區/健保卡/健保卡資料下載區」供下載。 

 

 

一般替代役身分證正面(役政署印製) 一般替代役身分證背面(役政署印製) 

 
研發替代役身分證正面(役政署印製) 

 
研發替代役身分證背面(役政署印製) 

請確認此日期  

請確認此日期 

http://www.nhi.gov.tw/webdata/webdata.aspx?menu=20&menu_id=710&WD_ID=811&webdata_id=3640
http://www.nhi.gov.tw/webdata/webdata.aspx?menu=23&menu_id=817&webdata_id=1041&WD_ID=1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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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健保卡讀卡機控制軟體」3.3版更新說明 
項次 與前一版本差異 說明 

1 修改：健保卡取號

就醫序號之提醒機

制修改為按不同年

齡層訂定不同次數

之提醒。 

1. 只要有重大傷病註記或 18歲以下者

都不會出現提醒訊息。 

2. 18歲以上、65歲以下，就醫累計次

數達 30 次（含）以上者；或≧65

歲，就醫累計次數達 40次（含）以

上者，出現提醒訊息。 

3. 就醫累計次數≧90 次者提示訊息顯

示為紅色字體。 

2 修改：配合實施

ICD-10-CM/PCS，健

保卡內有關重大傷

病代碼、主要診斷

碼及次要診斷碼改

為 ICD-10-CM 押碼

格式存放。 

1. HIS 系統頇配合讀卡機控制軟體進

行修改(有關讀取重大傷病代碼及

讀寫主次要診斷碼等 API)。 

2. 本署另提供配套措施，如：押碼對

照檔供院所匯入 HIS 使用或獨立程

式供院所查詢卡片內 ICD-10-CM 相

關資訊。 

3 新增：控制軟體

ICD-10-CM 專屬功

能測詴版。 

1. ICD-10-CM功能測詴專用。 

2. 以讀寫文字檔方式取代讀寫卡片相

關欄位，操作方式請參考使用說明。 

3. 測詴版效期自公告日起至 103年 12

月 31日止。 

七、 本署於 102 年 7 月建置以病人為中心的健保雲端藥歷

系統，並自 103 年 8 月 1 日全面開放特約醫事服務機

構該系統線上查詢作業服務項目之權限，特約醫事服

務機構於 VPN 系統設定授權之醫事人員可透過醫事

人員卡（或健保 IC 卡）及病人健保 IC 卡；或醫師或

藥師從健保雲端藥歷系統 URL 版使用醫師或藥師之醫

事人員卡及病人健保 IC 卡，即可線上查詢病人最近 3 

個月用藥明細紀錄，有效提供醫師瞭解病人近期使用

過或正在使用之藥品，開立新處方時，可以審視是否

與既有之藥物重複。請 貴分會轉知所屬會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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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 討論事項 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健保署中區業務組 

案由：中醫院所未以實際看診醫師身分證號申報醫療費用實地

審查案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明：本組近來接獲多件保險對象反映，有院所未以實際看診

醫師身分證號申報醫療費用之情事，為落實支付標準規

定及給付之公帄性，本業務組持續按月監控中醫院所醫

療費用申報情形，經分析異常之院所，即列入實地審查，

以了解院所實際執業情形，另視情節輕重，必要時移送

查核。 

決議：經分析異常之院所，列入實地審查，以了解院所實際執

業情形。 

伍、  散會：下午 2 時 50 分。  


